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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（属 2013年第 1次定

期会议）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

中国中铁广场 A座召开。公司董事李长进、白中仁、姚桂清、

韩修国、贺恭、贡华章、王泰文、辛定华出席了会议。公司

监事王秋明、刘建媛、张喜学、林隆彪、陈文鑫，高管层成

员李建生、马力、许廷旺、于腾群，联席公司秘书谭振忠及

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主持。会议应到

董事 8人，实到董事 8 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经过有效表决，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2 年 A 股年度报告及摘要、H

股年度报告及 2012年度业绩公告>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报告全文披

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案》，

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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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，

同意：1.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：以 2012 年 12 月

31日总股本 21,299,900,000股为基数，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

利人民币 0.52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

1,107,594,800元，约占公司 2012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.54 亿元的 15%。2.分别委托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

限公司代理 A股及 H股分红事宜，并按国家有关税收政策规

定代扣代缴所得税；3.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一）原因说明：1.由于股份公司所处的建筑行业属于

充分竞争行业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，受国家宏观调控、原材

料价格波动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，资金需求量较

大，资产负债率较高，行业普遍毛利率较低，应收账款和存

货金额较大，公司需用于维持日常经营活动的现金需求较

大。2.公司正仍处于调结构、转方式的关键发展阶段，公司

重点发展的 BT 业务、房地产开发、矿产资源开发等经营业

务都处于持续投入阶段，资金需求量较大，同时后续发展势

头良好，是未来的增长点。 

（二）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：

由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量大,需要大

量的流动资金支持,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主要用途用于满

足日常营运资金的需求，支持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正常需

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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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（四）独立董事对方案的合理性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：

1.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考虑了企业所处的建

筑行业特点、公司的发展阶段、自身经营模式和资金需求等

多方面因素，符合企业实际情况；2.公司 2012 年度现金分

红金额占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5%，

保持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现

金分红政策和中长期股东回报规划，既能使投资者获得合理

的投资回报，又能兼顾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。因此，

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合理的，我们同意该利润分

配方案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股份公司 201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

的议案》，同意：公司 2012年对外担保额度总额人民币 459.45

亿元，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311.28 亿元，对非全资子公

司担保 139.66亿元，对外部单位担保 8.51亿元。根据监管

机构的有关规定，扣除全资子公司、存量、不适用和已经经

过相关决策程序的以外，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其资

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非全资子公司—贵阳金丰置业有限公

司、遵义源丰置业有限公司、烟台中铁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

保的三项担保事项和中铁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为其资产负债

率超过 70%的非全资子公司—北京中铁物贸矿产有限公司提

供担保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

布的《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

告》（临 2013-009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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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德勤华永

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从事股份公司 2012 年度审计

工作的总结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聘用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

同意继续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德

勤•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分别为公司 2013年度的境内和境外审

计机构，审计费用合计为 4300 万元；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

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签署综合服

务和房屋租赁两项关联（连）交易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

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签署 2013年至 2015年的《综合服务

协议》和《房屋租赁协议》，综合服务费用不超过 7820万元

人民币/年，资产代管费 450万元人民币/年，房屋租赁费用

不超过 4900万元人民币/年。 

表决结果：5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李长进、白

中仁、姚桂清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具体详见与本公告同

日发布的《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临

2013-010号）。 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>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报告全文披

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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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2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>的议

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报告全文披

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。 

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董事会 2012 年度工作报告>的议

案》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十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>

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报告全文披

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。 

十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中国中铁内幕信息知情人 2012

年度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十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的

议案》，同意召集于 2013 年 6月中下旬召开公司 2012年度

股东大会，授权董事会秘书确定召开股东大会的具体日期、

股权登记日、向公司股东发出会议通知及其他相关筹备事

宜。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股东大会通

知将另行发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


